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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和董监高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 

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持计划的基本情况：2015年 6、7 月，A 股市场出现非理性波动，基于

对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未来发展充满信心，为响应

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

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5]51 号）文件精神。2015 年 7 月 10 日，公司实

际控制人刘志臣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刘志廷先生、公司董事长黄万珍先生、公司

副董事长兼总经理胡广军先生、公司原副董事长高恒远先生、公司监事会主席刘

志玉先生、公司董事杨晓云先生、公司原董事周芳女士、公司独立董事余璇女士、

公司总会计师姜华女士、公司董事会秘书何再权先生计划以个人名义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在二级市场合计增持公司股份 1,180－3,700 万元人民币。 

● 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截至 2016 年 7 月 10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

董监高已全部完成其承诺增持计划。 

● 相关风险提示：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披露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本次增持主体为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新潮能源”）

的实际控制人刘志臣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刘志廷先生、公司董事长黄万珍先生、

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胡广军先生、公司监事会主席刘志玉先生、公司董事杨晓



 

云先生、公司独立董事余璇女士、公司总会计师姜华女士、公司董事会秘书何再

权先生。 

2、本次增持前，公司总会计师姜华女士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115,790 股，

其他人员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均为 0股。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2015年 6、7月，A股市场出现非理性波动，基

于公司未来发展充满信心，为响应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5]51 号）文

件精神，公司实际控制人刘志臣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刘志廷先生、公司董事长黄

万珍先生、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胡广军先生、公司原副董事长高恒远先生、公

司监事会主席刘志玉先生、公司董事杨晓云先生、公司原董事周芳女士、公司独

立董事余璇女士、公司总会计师姜华女士、公司董事会秘书何再权先生计划以个

人名义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在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 

本次增持公司股票是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于

对公司未来发展充满信心所做出的决定。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可以有效将其利益与公司股东利益保持一致，有利于

增强投资者的信心，也有利于公司长期稳健的发展。 

2、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种类：公司 A股股份。 

3、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和金额及实施期限： 

2015年 7月 10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刘志臣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刘志廷先生、

公司董事长黄万珍先生、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胡广军先生、公司原副董事长高

恒远先生、公司监事会主席刘志玉先生、公司董事杨晓云先生、公司原董事周芳

女士、公司独立董事余璇女士、公司总会计师姜华女士、公司董事会秘书何再权

先生计划以个人名义在 2016年 1月 10日前，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

在二级市场合计增持公司股份 1,180－3,700 万元人民币。具体详见公司 2015

年 7 月 11 日披露的《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和公司董

监高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2015 年 12月 18 日，上述人员决定将上述增持计划期限延期至 2016 年 7月

10日。具体详见公司 2015年 12月 19日披露的《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和公司董监高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延期的公告》。 

具体增持明细如下： 

姓名 职务 拟增持金额（万元人民币） 

刘志臣 公司实际控制人 300-800 

刘志廷 刘志臣兄弟 300-800 

黄万珍 董事长 200-800 

胡广军 副董事长、总经理 50-150 

高恒远 原副董事长 50-150 

刘志玉 监事会主席 50-150 

杨晓云 董事 50-150 

周  芳 原董事 50-300 

余  璇 独立董事 30-100 

姜  华 总会计师 50-150 

何再权 董事会秘书 50-150 

合    计 1,180-3,700 

4、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增持所需资金由上述人员自筹取得，本次

增持属个人行为。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 

1、2016 年 1 月 11 日，公司接到实际控制人刘志臣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刘

志廷先生、监事会主席刘志玉先生、董事杨晓云先生、独立董事余璇女士、总会

计师姜华女士和董事会秘书何再权先生的《关于增持公司股票告知函》，上述人

员于 2016 年 1 月 11 日合计增持公司股份 878,900 股、合计增持金额为

13,447,279.20元。具体详见公司 2016年 1 月 12日披露的《烟台新潮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和董监高实施增持股份的公告》。 

2、2016 年 1 月 13 日，公司接到副董事长兼总经理胡广军先生的《关于增



 

持公司股票告知函》，胡广军先生于 2016 年 1 月 12 日在二级市场买入公司股票

34,000 股。具体详见公司 2016 年 1 月 14 日披露的《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公司董事实施增持股份的公告》。 

3、2016 年 3 月 29 日，公司接到总会计师姜华女士的《关于增持公司股票

告知函》：姜华女士于 2016 年 3 月 28 日，在二级市场买入公司股票 6,400 股；

姜华女士合计在二级市场买入公司股票 33,500 股。具体详见公司 2016 年 3 月

30 日披露的《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关于公司高管增持公司股份

计划的进展公告》。 

4、2016 年 4 月 15 日，公司接到董事长黄万珍先生的《关于增持公司股票

告知函》：黄万珍先生于 2016 年 4 月 14 日，在二级市场买入公司股票 150,000

股。具体详见公司 2016 年 4月 16日披露的《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

司关于公司董事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进展公告》。 

四、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姓名 职务 
拟增持金额 

（万元人民币） 
增持时间 

实际增持金额 

（元人民币） 

增持股数 

（股） 

持股总数

（股） 

持股 

比例 

（%） 

刘志臣 
公司实际 

控制人 
300-800 

2016-01-11 11,069,344.00 721,600 721,600 0.07 

刘志廷 刘志臣兄弟 300-800 

黄万珍 董事长 200-800 2016-04-14 2,590,500.00 150,000 150,000 0.0141 

胡广军 
副董事长、 

总经理 
50-150 2016-01-12 500,220.00 34,000 34,000 0.0032 

高恒远 原副董事长 50-150 -- -- -- -- -- 

刘志玉 监事会主席 50-150 2016-01-11 501,593.40 32,900 32,900 0.0031 

杨晓云 董事 50-150 2016-01-11 512,856.00 34,000 34,000 0.0032 

周  芳 原董事 50-300 -- -- -- -- -- 

余  璇 独立董事 30-100 2016-01-11 399,399.00 27,300 27,300 0.0026 

姜  华 总会计师 50-150 
2016-01-11 

2016-03-28 
500,974.80 33,500 149,290 0.0140 

何再权 董事会秘书 50-150 2016-01-11 562,248.00 36,000 36,000 0.0034 

合    计 1,180-3,700 -- 16,637,135.20 1,069,300 1,185,090 0.11 

 备注： 

公司董事会秘书何再权先生通过其配偶的个人账户在二级市场买入公司股票，何再权先

生承诺将其配偶个人账户视同本人账户进行管理，日后利用该账户买卖公司股票将严格遵守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截止 2016年 7 月 10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和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全部实施完毕。 

五、其他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披露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

险。 

特此公告。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 7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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